[bookmark: _Hlk69857167]






[bookmark: _Toc8927][bookmark: _Toc7395][bookmark: _Toc76458673][bookmark: _Toc20028][bookmark: _Toc10353][bookmark: _Toc3331][bookmark: _Toc13048][bookmark: _Toc21133][bookmark: _Toc27129]济南市泉水直饮工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9969][bookmark: _Toc22885][bookmark: _Toc28144][bookmark: _Toc17749][bookmark: _Toc10431][bookmark: _Toc13321][bookmark: _Toc13782][bookmark: _Toc76458674][bookmark: _Toc11719]
[bookmark: _Toc26276][bookmark: _Toc16061]前  言
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济南市市民泉水直饮工程实施方案》（济协办字[2021]10号）的通知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和国内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水质；5.工程设计；6.施工安装；7.验收；8.运行维护。
本规范     管理
本规范编制单位：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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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243]1 总 则
1.0.1为规范济南市泉水直饮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系统安全卫生、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济南市泉水直饮工程系统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和管理。
1.0.3 济南市泉水直饮工程实施范围为济南市规划区域内。
1.0.4 济南市泉水直饮系统采用的管材、管件、设备、辅助材料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卫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的规定。
1.0.5 济南市泉水直饮系统中电气安全应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1kV及以下配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8、《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9之规定。
1.0.6 济南市泉水直饮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和管理，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31744][bookmark: _Toc14493]

[bookmark: _Toc2077][bookmark: _Toc27284][bookmark: _Toc590][bookmark: _Toc1075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0.1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2.0.2 本规范引用文件有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CJ/T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8538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T 17219《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CJJ/T110《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CJJ/T 154《建筑给水金属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GB 5025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气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96《管井技术规范》
GBT29038《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范》
GB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JGJ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GB1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GB3096《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17189《水力机械（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振动和脉动现场测试规程》
GB50265《泵站设计规范》
CJJ/T13《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
GB50268《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卫生部）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257号）


[bookmark: _Toc6676][bookmark: _Toc4138][bookmark: _Toc15262][bookmark: _Toc31070][bookmark: _Toc2418][bookmark: _Toc15080]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0.1 水源
取自济南区域内的泉域地下水或自然涌出的泉水，且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III类及以上。
3.0.2 泉水直饮水
泉水直饮水水源经处理后保留一定的微量元素，出水水质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可供直接饮用的水。
3.0.3 管道入户供水
水源取水后，直接经集中式净水处理后，采用管道入户的形式向终端用户提供泉水直饮水。
3.0.4 净水站集中供水
在建筑小区内设置净水、售水一体化供水设备，向用户提供泉水直饮水。
3.0.5 储水罐（站）集中供水
在没有合适水源的建筑小区内设置储水罐（站），利用无菌水箱将处理后符合本规范要求的水配送至储水罐（站）内，向用户提供直饮水。


[bookmark: _Toc76458679][bookmark: _Toc21860][bookmark: _Toc14330][bookmark: _Toc30922][bookmark: _Toc11755][bookmark: _Toc32723][bookmark: _Toc4747]4 水 质
4.0.1 泉水直饮水水源水质
泉水直饮水水源水质应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III类及以上地下水要求，水源选择和卫生防护应满足《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要求。
4.0.2 泉水直饮水水质规定
泉水直饮水水质指标和限值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并符合表4-1、表4-2中规定的限值。
表4-1 泉水直饮水重点指标
	指标
	限值

	微生物指标

	粪链球菌/（CFU/250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CFU/250mL）
	不得检出

	产气荚膜梭菌（CFU/50mL）
	不得检出

	特征性指标

	溶解性总固体/ (mg/L)
	50-500

	硬度/ (mg/L)
	20-200

	pH
	6.8-8.5


表4-2 泉水直饮水其他化学指标
	指标
	限值

	一般化学指标

	浑浊度/（NTU）
	0.5

	硫酸盐/（mg/L）
	100

	氯化物/（mg/L）
	100

	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
	2

	氨（以N计）/(mg/L)
	0.5

	铝/(mg/L)
	0.1

	锰/(mg/L)
	0.05

	重金属指标

	砷/（mg/L）
	0.005

	汞/（mg/L）
	0.0005

	镉/（mg/L）
	0.003

	铅/（mg/L）
	0.005

	银（采用载银活性炭时测定）/（mg/L）
	0.05

	毒理学指标

	三氯甲烷/（mg/L）
	0.05

	四氯化碳/（mg/L）
	0.0015

	氰化物/（mg/L）
	0.03

	溴酸盐（使用O3时测定）/（mg/L）
	0.005

	甲醛（使用O3时测定）/（mg/L）
	0.5


4.0.3 泉水直饮水水质检验
4.0.3.1 为确保泉水直饮水质卫生安全，泉水直饮水供水单位应开展日常性水质检验。
4.0.3.2  水质检验方法参照GB5749及GB8538执行。
4.0.3.3  水质检验项目及频率规定如下：
  1. 水源水质检测参照GB/T14848和《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执行。
2. 供配水系统（水站）检验：
日检验项目：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臭氧（适用于臭氧消毒）
周检验项目：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如检出总大肠菌群，应增检大肠埃希氏菌）、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季度检验项目：产气荚膜梭菌、粪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硬度、高锰酸盐指数
年检验项目：本规范表4-1、表4-2、GB5749中表1常规检验项目及扩展项目中可能与进水、水处理工艺与材料有关的有害物质。
3. 当检测结果超出水质限值时，应立即重复测定，并停止供水，查明原因，整改且水质合格后，再行供水。
4. 与水接触材料更换后应进行相关项目的检验。在新建、改建、扩建供配水工程，或遭遇突发事件时，应按年检项目检验。
4.0.4 水质检验采样点的设置：
 4.0.4.1 原则上以每个独立供配水系统（净水站）为单位进行采样，每个独立供配水系统（净水站）供配水范围包括多个住宅、公建、公园及广场的，则以单独的住宅、公建、公园及广场为单位进行采样。
4.0.4.2 每个基本单位用户采样点数，按小于200个用水点设置2个；200-500个用水点设置3个；500~2000个用水点时每增加500个，相应增加1个采样点；大于2000个用水点时，每增加1000个，相应增加1个采样点。
4.0.4.3 以每个独立单位进行采样时，日、周检应分别在泵站或净水站出水及用户点取样，当泵站或净水站出水不合格时，应增加进水的检测；年检用户点的取样应尽量选在管道最远端。
4.0.4.4 抽检采样时，采样数目不得低于总采样点的20%。
4.0.4.5 由于水源和水处理工艺的差异，泉水直饮供配水系统（净水站）用户采样点水质必须符合GB5749的要求。
[bookmark: _Toc27704][bookmark: _Toc3082][bookmark: _Toc5904][bookmark: _Toc17635][bookmark: _Toc27318][bookmark: _Toc6864]5 工程设计
[bookmark: _Toc15504][bookmark: _Toc2714][bookmark: _Toc11230][bookmark: _Toc26428][bookmark: _Toc11177][bookmark: _Toc2534]5.1 工程建设条件与形式
5.1.1 建筑物内部和外部供回水系统的形式应根据小区总体规划和建筑物性质、规模、高度以及系统维护管理和安全运行等条件确定。
5.1.2 新建、改建、扩建的泉水直饮工程的选址与布局、水处理工艺和设备、供水和管道系统应符合本规范要求。
5.1.3 建设泉水直饮工程需同时满足适合的水源、取水井和达到相应标准的净水机房位置。
5.1.4 泉水直饮水工程供水实施模式分为管道入户供水模式、净水站集中供水模式和储水罐（站）集中供水模式三种供水模式：
1新建建筑与小区宜采用管道入户供水模式。
2具备水源条件的既有建筑与小区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管道入户供水模式或净水站集中供水模式。
3不具备水源条件的既有建筑与小区宜选择储水罐（站）集中供水模式。
4 公共场所供水设施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净水站集中供水模式或储水罐（站）集中供水模式。
[bookmark: _Toc129][bookmark: _Toc13290][bookmark: _Toc17117][bookmark: _Toc22003][bookmark: _Toc24815][bookmark: _Toc17573]5.2 水源地选址
5.2.1 泉水直饮工程选择水源地时，应在拟确定的位置周边开展水环境基础状况的调查和评价，并进行水量和水质监测，按照“水量充沛、水质优良、取水便捷、环境风险低、工程投资小”的顺序选择水源位置。
5.2.2在现有水源供水量或供水水质不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可选择新的饮用水水源地。
5.2.3泉水直饮水源应尽量设在地下水污染源的上游，选择包气带防污性好的地带；应避开排水沟、工业企业和农业生产设施等人为活动影响，周围20 ~ 30 米内无有毒有害物质和化学物质堆积等。

[bookmark: _Toc31831][bookmark: _Toc21736][bookmark: _Toc17888][bookmark: _Toc9290][bookmark: _Toc8684][bookmark: _Toc23886]5.3 水源井
5.3.1 水源井定井时，在满足水文地质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远离污染源。
5.3.2 水源井布置、水源井结构设计、水源井设计出水量的确定必须严格执行国标《管井技术规范》GB50296的规定。
5.3.3 水井设计时，宜根据不同地层及目标取水层设计护壁套管深度，并采用水泥注浆固井隔绝上层水。
5.3.4 水源井应有井台、井盖，宜采用相对封闭的水井，确保井底与井壁的卫生防护。
5.3.5 水源井应加装计量设施，并在线24小时监控管理，严控地下水开采量。
5.3.6 井室内应预留集水坑，积水及时排除。
5.3.7 水源井井室应设置两处检修口，一处位于井口正上方用于提泵检修，另一处位于井室一侧方便检修人员进出。
5.3.8 井口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地表水流入水井内并加装防坠网，井室内墙面、地面宜加装保护材料。
5.3.9 井口应加装机械锁及报警器。

[bookmark: _Toc32331][bookmark: _Toc12085][bookmark: _Toc5683][bookmark: _Toc21612][bookmark: _Toc8442][bookmark: _Toc21972]5.4 净水机房与循环机房
5.4.1 室外设置净水机房应符合《泵站设计规范》GB/T 50265的规定。
5.4.2 机房的位置应根据小区总体规划和建筑物性质、规模、高度以及系统维护管理和安全运行等条件确定。
5.4.3 机房必须单独设置，不得与其它公用设施合用，宜靠近集中用水点，便于阻力平衡。
5.4.4 机房不得毗邻中水、污水处理、有污染物品堆放的房间及排水管道，如有与制水无关的管道（如消防管道）通过，应设防护装置。
5.4.5 机房不得毗邻变配电房、电梯机房、通讯机房等遇水、受潮会损坏、变质和引发事故的房间。
5.4.6 居住建筑内部的机房不应毗邻起居室或卧室，宜设置在居住建筑之外或居住建筑的地下二层，当居住建筑首层为公建时，可设置在地下一层。
5.4.7 机房实用面积不得小于净水、供水设备占地面积的1.5倍，且在设备四周留有1m以上的检修空间与通道；机房净高不得低于3m。
5.4.8 机房出入口应从公共通道直接进入，出入口及通道应满足运输最大设备的需要。
5.4.9 机房应有良好的采光或照明。机房内工作面混合照度不应小于200 lx，检验工作场所照度不应小于540 lx，其他场所照度不应小于100 lx。
5.4.10 机房应配备机械通风设备和空气净化消毒装置。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8次/h，进风口应远离污染源。采用紫外线对净水机房内空气消毒，紫外线灯按30W/(10-15m2)设置，距地面2 m 吊装。
5.4.11 净水机房和循环机房设计中应有隔振防噪措施，设备、水泵等安装时应采取可靠的减震装置，隔振防噪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的规定。环境噪声限值应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规定。
5.4.12 机房入口处宜设置风淋室或采取相应的除菌措施，避免工作人员和生产物料进入机房所带来的空气污染。
5.4.13 机房的室内地坪标高不得低于机房外同层地面标高。
5.4.14泵房大门须采用乙级以上等级的防火门，宽度不小于1.2米，向外开；门底部须设置能拆卸的挡鼠板，高度不得小于400mm。
5.4.15 机房窗户及通风口应设防护格栅式网罩。
5.4.16 机房内墙、地面应采用瓷砖铺设，地面应有一定坡度；天花板应采用防水、防腐、防霉、易消毒、易清洗的铝塑板材料铺设。
5.4.17 机房内应设独立排水设施，设备周边应设置排水沟、积水探测器及集水坑，排水沟上须加盖不锈钢盖板。
5.4.18 机房监控系统应监控并上传各设备运行状态、参数和系统运行状态，应设置不得少于2个的全景广角摄像头，摄像头宜对角安放。
5.4.19 机房应设置手动和自动控制系统。自控系统应设置故障停机、故障报警装置，并实现无人值守、自动运行。
5.4.20 机房应设置独立贸易结算的用电电表和水表计量装置。机房总电源应采用双回路独立电源，大型机房具备条件时，应采用安装独立双电源设置。
5.4.21 机房内应安装备用照明灯、疏散指示灯和安全出口灯，并加设玻璃保护罩。
5.4.22 机房内电控系统宜与输配水设备隔离设置，并应采取防水、防潮和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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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泉水直饮系统必须独立设置。
5.5.2 高层建筑泉水直饮供水应竖向分区，分区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各分区最低饮水嘴处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0.35 MPa；
2 公共建筑各分区最低饮水嘴处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0.40 MPa；
3 各分区最不利饮水嘴的水压，应满足用水水压的要求。
5.5.3 系统设计应设循环管道，供回水管网应设计为同程式。
5.5.4 系统宜采用定时循环，供配水系统中的直饮水停留时间不应超过12h。
5.5.5 系统回水宜回流至净水箱或原水水箱以保证各区管网的循环。回流到净水箱时，应在消毒设施前接入。
5.5.6 配水管网循环立管上端和下端应设阀门，供水管网应设检修阀门。在管网最低端应设排水阀，管道最高处应设排气阀。排气阀处应有滤菌、防尘装置。排水阀和排气阀设置处不得有死水存留现象，排水口应有防污染措施。
5.5.7 居住小区集中供水系统中，每幢建筑的循环回水管接至室外回水管之前宜采用安装流量平衡阀等措施。
5.5.8 不循环的支管长度不宜大于6 m 。
5.5.9 管材、管件和计量水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泉水直饮管材应选用不锈钢管、铜管、塑料等符合食品级要求的优质管材。
2 室内分户计量水表应采用直饮水水表，宜采用无线远传智能阀控式水表；
3 应采用直饮水专用水嘴；
4 系统中宜采用与管道同种材质的管件及附配件。
5.5.10 系统供水末端为三个及以上水嘴串联供水时，宜采用局部环状管路，双向供水，循环回水管上应设置循环回水流量控制阀。
5.5.11 居住小区集中泉水直饮供水系统中，室内外埋地管宜尽量少，并应减少管道长度。室内露明管道应做隔热保温。室内管道应尽量布置在地下室空间或管井内。
5.5.12 泉水直饮供水管道不得敷设在烟道、风道、电梯井内；不得穿越污水井、化粪池及公共厕所等污染源。
5.5.13 系统应设立水质采样口、排气阀和放空排水阀，专用采样口应设安全装置。
5.5.14 应在供回水主干管及单元立管处设置考核水表。
5.5.15 泉水直饮设计水量
5.0.1.1泉水直饮水工程最高日直饮水定额应按附录表A.1采用。
5.0.1.2泉水直饮水专用水嘴额定流量宜为0.04—0.06 L/s。
5.5.16 泉水直饮设计水压
泉水直饮水专用水嘴最低工作压力不宜小于0.03 MPa。
5.5.17 泉水直饮系统最高日直饮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5.1)
式中：Qd——系统最高日直饮水量(L /d) ；
N——系统服务的人数(人)；
 ——最高日直饮水定额[L/ (d·人) ] 。
5.5.18 体育场馆、会展中心、航站楼、火车站、客运站等类型建筑的瞬时高峰用水量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的规定；居住类及办公类建筑瞬时高峰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5.2)
式中：——瞬时高峰用水量(L/ s) ；
——水嘴额定流量(L/s) ；
m——瞬时高峰用水时水嘴使用数量。
5.5.19 瞬时高峰用水时水嘴使用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5.3)
式中： ——不多于m 个水嘴同时用水的概率；
p——水嘴使用概率；
k——中间变量；
n——水嘴数量。
瞬时高峰用水时水嘴使用数量m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水嘴数量n≤12个时，应按附录表A.2选取；
2 ) 当水嘴数量n>12个时，可按附录表A.3选取；
3 ) 当np≥5并且满足n(1-p)≥5时，可按简化计算：
                      (5.4)
5.5.20 水嘴使用概率应按下式计算：
             (5.5)
式中：α——经验系数，住宅楼、公寓取0.22，办公楼、会展中心、航站楼、火车站、客运站取0.27，教学楼、体育场馆取0.45，旅馆、医院取0.15。
5.5.21 定时循环时，循环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5.6)
式中: ——循环流量( L/ h) ;
     V—— 循环系统的总容积（L），包括供回水管网和净水水箱容积；
     T1 ——循环时间(h) ，不宜超过4小时。
5.5.22 供回水管道内水流速度宜符合表5-1的规定。
表5-1  供回水管道内水流速度
	管道公称直径（mm）
	水流速度（m/s）

	≥32
	1.0~1.5

	＜32
	0.6~1.0


注：循环回水管内的流速宜取高限。
5.5.23 流出节点的管道有2个及以上水嘴且使用概率不一致时，可按其中的一个概率值计算，其他概率值不同的管道，其负担的水嘴数量需经过折算再计人节点上游管段负担的水嘴数量之和。折算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5.7）
式中：——水嘴折算数量；
pe——新的计算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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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水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应依据原水水质，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处理后的出水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5.6.2 净水处理设备和水消毒产品的卫生安全与检验方法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并取得卫生部门的质量验证。
5.6.3 净水工艺要求合理、优化、紧凑、节能、占地面积小、自动化程度高、管理操作简便、运行安全可靠和处理成本低。
5.6.4 净水工艺应采用能够保留泉水中原有矿物质的技术。
5.6.5预处理宜采用过滤技术、吸附技术。
5.6.6 深度处理宜采用纳滤膜过滤技术、离子交换技术、紫外或臭氧高级氧化技术。
5.6.7消毒灭菌应在保证消毒副产物最低含量水平前提下，宜采用紫外线、臭氧进行处理，可优化组合应用。
5.6.8消毒灭菌设备应安全可靠，投加量适宜，并有报警功能。
5.6.9消毒剂剩余量应满足CJJ/T-110要求。
采用臭氧消毒时，产品水中臭氧残留浓度不应小于0.01 mg/L。采用紫外消毒时，紫外线有效剂量不应低于40 mJ/cm2。
5.6.10 采用臭氧消毒时，应设置臭氧尾气处理装置。
5.6.11 净水设备产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5.8）
式中：Qj——净水设备产水量( L/ h )；
            T2——最高日设计净水设备累计工作时间，可取10h~16h。
5.6.12 水泵机组的选型要求：
1 水泵须根据供水区域最大小时流量、压力进行选型，选定参数需在其高效区内运行。
2 水泵需采用节能的不锈钢变频泵，性能须符合GB/T5657《离心泵技术条件（Ⅲ类）》的规定，设计和铸造须采用先进的水力模型和铸造工艺。
3 水泵所工作的额定工况点须在最佳高效点或接近最佳高效点，水泵整机的效率要符合GB/T13007的规定。汽蚀余量要按照GB/T13006的规定执行。
4 水泵内部过流部件必须采用304不锈钢材质。
5.6.13 变频调速供水系统水泵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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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 = qs                           （5.9-1）
式中：Qb——水泵设计流量(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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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式中： H b——水泵设计扬程（m）；
       h0——最低工作压力（m）；
       Z——最不利水嘴与净水箱最低水位的几何高差（m）；
       ∑h——最不利水嘴到净水箱的管路总水头损失（m）。其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规定。
5.6.14 水箱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箱须采用304不锈钢装配式水箱。
2 水箱不应设置溢流管，应设置空气呼吸阀。
3 水箱进水口须采用机械遥控浮球阀控制，必须符合GB/T12238《通用阀门法兰和对夹连接蝶阀》的规定，并在遥控浮球阀前加装常开式电动蝶阀，在水箱漏水时通过电控系统可自动关闭切断进水。
5.6.15 净水箱有效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5.10）
式中：Vj——净水箱有效容积（L）；
      kj——容积经验系数，一般取0.3~0.4。
5.6.16 原水调节水箱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5.11）
式中：Vy——原水调节水箱容积（L）。
5.6.17 控制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柜的尺寸须符合GB/T3047.1《高度进制为20mm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的规定。
2 控制柜的控制设计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的规定。
3 控制柜外观须符合JG/T3009《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中的规定。控制柜中所用的导线的颜色、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须符合GB/T2681的规定。
5.6.18 应安装原水、净水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检测项目包含本规范4.0.3.3中所有日检项目。
5.6.19设备间所有连接管路全部采用304不锈钢材质，管路连接处宜采用卡箍连接，不宜采用法兰、焊接等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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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水源井施工采用的钻进设备、钻进工艺和泥浆指标应符合《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CJJ/T13）的要求。
6.1.2井管安装、填砾与管外封闭、洗井与抽水试验、水样的采集与送检等应符合《管井技术规范》（GB50296）的要求。
6.1.3井室施工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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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设备与管道的连接及可能需要拆换的部分应采用活接头连接方式。
6.2.2 设备中的阀门、取样口等应排列整齐，间隔均匀，不得渗漏。
6.2.3 水泵底座及连接管路必须经过无色电泳防锈处理，渗透层达2mm，不得采用涂漆等防腐工艺。
6.2.4水泵机组基础须采用整体条状混凝土基础，高度不得低于400mm，强度不低于C20，基础要求水平。
6.2.5水泵机组四周预留不小于1m的检修空间。
6.2.6水箱板材焊接处须采用氩弧焊，水箱安装完成后须对水箱整体进行酸洗钝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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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管道敷设应符合相应管材的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6.3.2 管道连接使用热熔工具或切割工具时应遵守电器工具安全操作规程，注意防潮和污物污染。
6.3.3 泉水直饮水管道应避免靠近热水管道或热源。除敷设在建筑垫层内的管道外均应做隔热保温处理。室外明装管线部分，管道须做硬质保护。
6.3.4 室外埋地管道的覆土深度，应根据济南各区土壤冰冻深度、车辆荷载、管道材质及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管顶最小覆土深度不得小于土壤冰冻线以下0.15 m，行车道下的管顶覆土深度不宜小于0.7 m。
6.3.5 室外埋地管道管沟的沟底应是原土层，或是夯实的回填土，沟底应平整，不得有突出的尖硬物体。沟底土壤的颗粒径不宜大于12 mm，必要时可铺100 mm厚的砂垫层。管周回填土不得夹杂硬物直接与管壁接触。应先用砂土或颗粒径不大于12 mm的土壤回填至管顶上侧300 mm处，经夯实后方可回填原土。
6.3.6 埋地不锈钢管道应做防腐处理。
6.3.7 建筑物内埋地敷设的泉水直饮供水管道与排水管之间的最小净距：平行埋设时不应小于0.5 m；交叉埋设时不应小于0.15 m，且泉水直饮水管应在排水管的上方。
6.3.8 水表外壳距墙壁净距宜于10～20 mm，距上方障碍物宜于150 mm。
6.3.9 泉水直饮管道支、吊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道安装时必须按不同管径和要求设置管卡或吊架，位置应准确，埋设要平整，管卡与管道接触应紧密，但不得损伤管道表面。
2 不锈钢管需采用金属管卡。
6.3.10 管道安装完成后，要分别对立管、连通管及室外管段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1 设计未注明时，各种材质的管道系统试验压力均为工作压力的1.5倍，但不得小于0.6 MPa。暗装管道必须在隐蔽前进行试压及验收。热熔连接管道，水压试验时间应在连接完成24 h后进行。
2不锈钢管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观察10 min，压力降不应大于0.02 MPa，然后降到工作压力进行检查，应不渗不漏。
6.3.11 管道清洗与消毒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泉水直饮供水系统应用泉水直饮水进行通水冲洗。冲洗水流速宜大于2 m/s，冲洗时应不留死角，保证系统中每个环节均能被冲洗到。系统最低点应设排水口，以保证系统中的冲洗水能完全排出。清洗标准为冲洗出口处（循环管出口）的水质与进水水质相同。
2泉水直饮供水系统较大时，宜利用管网中设置的阀门分区、分幢、分单元、管道单独冲洗。
3用户支管部分的冲洗在用户开始使用前再进行冲洗。
4在系统冲洗的过程中同时根据水质情况进行系统的调试。
5管道系统冲洗前，应对系统内的仪表如水表、龙头、压力表等加以保护，并将有碍冲洗工作的减压阀等部件拆除，用临时短管代替，待冲洗后复位。
6泉水直饮管网系统经冲洗后，应采用消毒液对管网灌洗消毒。消毒液可采用含20~30 mg/L的游离氯或过氧化氢溶液或其它合适消毒液。
7循环管出水口处的消毒液浓度应与进水口相同，消毒液在管网中应滞留24 h以上。
8管网消毒后，用净化水进行冲洗，直至各用水点出水水质与进水口相同为止。
9制水设备的调试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水处理设备及设施应经清洗后才能正式通水运行；水箱、连接管道等正式使用前应进行压力试验、清洗消毒。
[bookmark: _Toc5273]
[bookmark: _Toc22679][bookmark: _Toc16801][bookmark: _Toc17006]6.4净水站施工
6.4.1 净水站设备应取得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所有涉水配件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的规定。
6.4.2 净水站设备应具备国家相关认证证书。
6.4.3 净水站的消毒工艺宜采用即时消毒即时饮用方式，宜采用臭氧+紫外线消毒方式。
6.4.4 净水站设备不应与有污染可能的设备贴临安装，需独立安装保障设备安全使用。
6.4.5 净水站设备设置于建筑物内时，应将设备荷重进行校核，设备荷重不得超过设置位置处的承重要求。
6.4.6 净水站设备噪声不得超过50 dbA，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的方法测试；设备的振动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水力机械（水轮机、蓄能泵和水泵水轮机）振动和脉动现场测试规程》GB/T17189的方法测试。
6.4.7 净水站设备需带独立专用的漏电保护器及过流保护装置的电源控制箱，不接入其他的电气设备。
[bookmark: _Hlk73851875]6.4.8 与净水站设备连接的排水管应有防止废水倒灌、虫类进入的措施，以免污染设备，影响水质。一般可采用间接排水、设置防虫网罩等技术解决措施。间接排水口最小空气间隙不得小于150 mm。

[bookmark: _Toc5225][bookmark: _Toc24369][bookmark: _Toc3497][bookmark: _Toc21763][bookmark: _Toc17309][bookmark: _Toc29488]7 验 收
7.0.1 工程施工质量按照《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规定进行验收。
7.0.2 设备安装质量（包括电气安装）应按照国家相关验收标准验收。
7.0.3 水质验收应经具有法定资质的水质检验机构检验，净水水质应符合本规范第4.0.2条要求。水质采样点应符合本规范第4.0.4条的规定。
7.0.4 水源井质量应符合GB 50296《管井技术规范》的规定，水源水质应符合本规范第4.0.1条要求。
7.0.5 管材质量应符合GBT29038《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范》的要求。
7.0.6 蝶阀须符合GB/T12238《通用阀门法兰和对夹连接蝶阀》的规定，其它类型的阀门须符合各自相关标准的规定。
7.0.7 水表质量应符合GB/T 77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的要求。
7.0.8 竣工验收还应包含以下内容：
1系统的通水能力检验，即按设计要求同时开放的最大数量的配水点全部达到额定流量；
2 循环系统要保证循环水能顺利回至机房水箱内，并达到设计循环流量；
3 系统各类阀门的启闭灵活性和仪表指示的灵敏性；
4 系统工作压力的正确性；
5 管道支、吊架安装位置和牢固性；连接点或接口的整洁、牢固和密封性；
6 控制设备中各按钮按动灵活性，显示屏显示字符应清晰；
7 制水设备的产水能力达到设计要求；
8当采用臭氧消毒时，净水机房或循环机房内空气的臭氧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的规定。
7.0.9 系统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的文件资料：
1  施工图、竣工图及设计变更资料；
2  管材、管件及主要管道附件的产品质量保证书；
3  管材、管件及设备的省、直辖市级卫生许可批件；
4  隐蔽工程验收和中间试验记录；
5  水压试验和通水能力检验记录；
6  管道清洗和消毒记录；
7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8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9  资质部门出具的水质检验合格报告；
10 打井单位出具的水源井管井构造和地层柱状图，包括岩层名称、岩性描述、厚度和埋藏深度；钻孔、下管深度；水源井井壁管和过滤器的规格及其组合；滤料及封井的位置；地下水静水位和动水位；抽水试验和水质分析资料等。
7.0.10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bookmark: _Toc19379][bookmark: _Toc17880][bookmark: _Toc8714][bookmark: _Toc8066][bookmark: _Toc3553][bookmark: _Toc28167]8 运行维护

8.0.1 泉水直饮工程竣工验收后，应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供水，应遵守有关卫生管理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健全卫生管理规章制度。
8.0.2 运维人员应熟悉直饮水系统的管理、日常保养维护、水处理工艺以及所有设施、设备的技术指标和运行要求，并熟练掌握。
8.0.3 应根据本标准建立相应的生产、水质检验和管理制度。
8.0.4 供水企业应每季度与每年统计出厂水、管网水、管网末梢水合格率与综合合格率，并报送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8.0.5 根据泉水直饮供水特点，制定相关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供水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7019]
[bookmark: _Toc19381][bookmark: _Toc18108][bookmark: _Toc7131][bookmark: _Toc24669]8.1 水源井维护
8.1.1 应定期进行水源井巡检，检查水源井及周围环境状况，不得存在污染源，发现污染源应及时整治。
8.1.2 应定期检查室外井室，井盖不得缺失、损坏、偏移，阀门不得漏水，电缆不得破损，水泵运行不得有异响，井内不得有杂物、积水，发现问题应及时补充、更换、清理。应定期对管道压力表及水表读数进行校核。
8.1.3 应每两年对潜水泵进行提泵检修，清洗各零件的铁锈、油泥和污垢，叶轮及泵轴不得存在严重磨损、泵管不得存在严重锈蚀、螺栓垫子不得存在松动破损、泵管不得存在严重变形，发现问题应及时更换、修理。
8.1.4 应定期检查源水供水管道，不得出现渗漏，并应及时修复。
8.1.5 应定期进行地下水水位、水质检测，并确定供水保障方案。
[bookmark: _Toc3782]
[bookmark: _Toc25507][bookmark: _Toc786][bookmark: _Toc21324][bookmark: _Toc572]8.2 净水设备、设施维护
8.2.1 操作人员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要求进行操作。
8.2.2 运行人员应对设备的运行情况及相关仪表、阀门进行经常性检查，并应做好设备运行记录和设备维修记录。
8.2.3 应根据水质和设计等要求及时更换过滤、吸附等水处理材料。应按照设备维护保养规程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8.2.4 设备的易损配件应齐全，并应有规定量的库存。在购入涉水产品时，应索取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待用，并按品种、批次分类贮存于原料库，避免混杂，防止污染。
8.2.5 设备档案、资料应齐全。
8.2.6 应根据原水水质、环境温度、湿度等实际情况，经常调整消毒设备参数。在保证细菌学指标的前提下，宜降低消毒剂投加量。
8.2.7 每半年应对净水箱进行一次清洗和消毒，并应符合《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CJJ/T的规定。
8.2.8 应根据本规范第四章要求，定期进行水质的日检、周检、年检，检测完成后及时填写检测记录并归档。
8.2.9 应定期对水质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校核，确保数据准确性。
8.2.10 遇不明原因水质恶化或其它突发水质问题时，应立即采取措施，并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建设行政部门，配合事件处理。
8.2.11 净水站设备长时间断水、断电设备恢复使用时，应根据相应使用说明进行滤料更换、冲洗等维护措施，经调试合格后使用。
[bookmark: _Toc367]
[bookmark: _Toc13279][bookmark: _Toc31693][bookmark: _Toc20944][bookmark: _Toc3493]8.3 管网及供水设施维护
8.3.1 当采用定时循环工艺时，循环时间宜设置在用水量低峰时段。
8.3.2 每5年应对系统的管网进行一次清洗和消毒，并应符合本规范第6.3.11条的规定。
8.3.3 应定期对管网和室外供水设施情况进行巡检，管网、设施不得有漏水或渗水现象，不得出现严重锈蚀，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8.3.4 应定期对减压阀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记录，出现压力异常时，应及时查明原因并调整。
8.3.5 应定期检查自动排气阀工作情况，出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8.3.6 应定期分析考核水表、用户水表数据，排查管网循环不畅和漏水情况，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8.3.7 应及时更换净水站设备水处理材料。





[bookmark: _Toc7045][bookmark: _Toc28913][bookmark: _Toc32024][bookmark: _Toc9926][bookmark: _Toc19694][bookmark: _Toc17735]附录A

[bookmark: _Toc22761][bookmark: _Toc7923][bookmark: _Toc24435][bookmark: _Toc76458707][bookmark: _Toc24787][bookmark: _Toc13296][bookmark: _Toc25156][bookmark: _Toc15036][bookmark: _Toc2054][bookmark: _Toc18940][bookmark: _Hlk76423194]表A.1 最高日直饮水定额
	用水场所
	单位
	最高日直饮水定额

	住宅楼、公寓
	L/(人·d)
	（2.0-5.0）

	高端住宅、别墅
	L/(人·d)
	（9.0-12.0）

	办公楼
	L/(人·班)
	（1.0-2.0）

	教学楼
	L/(人·d)
	（1.0-2.0）

	旅馆、酒店
	L/(床·d)
	（2.0-3.0）

	医院
	L/(床·d)
	（2.0-3.0）

	体育场馆
	L/(观众·场)
	（0.2）

	会展中心（博物馆、展览馆）
	L/(人·d)
	（0.4）

	航站楼、火车站、客运站
	L/(人·d)
	（0.2-0.4）



[bookmark: _Hlk76423223]表A.2 水嘴数量不大于12 个时瞬时高峰用水水嘴使用数量
	[bookmark: _Toc10413][bookmark: _Toc76458681][bookmark: _Toc13127][bookmark: _Toc22587][bookmark: _Toc19129][bookmark: _Toc8461][bookmark: _Toc20384][bookmark: _Toc9074][bookmark: _Toc31694][bookmark: _Toc24596][bookmark: _Toc19840][bookmark: _Hlk76423182]水嘴数量n（个）
	[bookmark: _Toc9357][bookmark: _Toc1304][bookmark: _Toc12114][bookmark: _Toc76458682][bookmark: _Toc29744][bookmark: _Toc30575][bookmark: _Toc19258][bookmark: _Toc25729][bookmark: _Toc19150][bookmark: _Toc20445][bookmark: _Toc4288]1
	[bookmark: _Toc28398][bookmark: _Toc76458683][bookmark: _Toc25204][bookmark: _Toc30217][bookmark: _Toc22820][bookmark: _Toc3759][bookmark: _Toc13273][bookmark: _Toc30687][bookmark: _Toc20640][bookmark: _Toc7383][bookmark: _Toc5511]2
	[bookmark: _Toc21226][bookmark: _Toc23461][bookmark: _Toc17746][bookmark: _Toc4500][bookmark: _Toc20356][bookmark: _Toc76458684][bookmark: _Toc4495][bookmark: _Toc13004][bookmark: _Toc6168][bookmark: _Toc5208][bookmark: _Toc13258]3~8
	[bookmark: _Toc184][bookmark: _Toc76458685][bookmark: _Toc32185][bookmark: _Toc26955][bookmark: _Toc1501][bookmark: _Toc3208][bookmark: _Toc16244][bookmark: _Toc287][bookmark: _Toc14793][bookmark: _Toc14396][bookmark: _Toc19115]9~12

	[bookmark: _Toc8751][bookmark: _Toc31208][bookmark: _Toc76458686][bookmark: _Toc23633][bookmark: _Toc31771][bookmark: _Toc12029][bookmark: _Toc8306][bookmark: _Toc3698][bookmark: _Toc14435][bookmark: _Toc31819][bookmark: _Toc2744]使用数量m（个）
	[bookmark: _Toc132][bookmark: _Toc76458687][bookmark: _Toc20872][bookmark: _Toc21689][bookmark: _Toc3017][bookmark: _Toc28612][bookmark: _Toc30548][bookmark: _Toc3717][bookmark: _Toc27016][bookmark: _Toc29723][bookmark: _Toc28530]1
	[bookmark: _Toc13719][bookmark: _Toc76458688][bookmark: _Toc18098][bookmark: _Toc938][bookmark: _Toc24401][bookmark: _Toc23546][bookmark: _Toc24503][bookmark: _Toc15739][bookmark: _Toc3686][bookmark: _Toc1824][bookmark: _Toc31188]2
	[bookmark: _Toc23544][bookmark: _Toc76458689][bookmark: _Toc18845][bookmark: _Toc29956][bookmark: _Toc22609][bookmark: _Toc29314][bookmark: _Toc20114][bookmark: _Toc16325][bookmark: _Toc10742][bookmark: _Toc19301][bookmark: _Toc31597]3
	[bookmark: _Toc20357][bookmark: _Toc4456][bookmark: _Toc3723][bookmark: _Toc23006][bookmark: _Toc13785][bookmark: _Toc29753][bookmark: _Toc76458690][bookmark: _Toc10686][bookmark: _Toc31159][bookmark: _Toc133][bookmark: _Toc29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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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水嘴数量大于12 个时瞬时高峰用水水嘴使用数量                单位：个
	[bookmark: _Hlk76423257]       p
   m
   n
	0.01
	0.015
	0.02
	0.025
	0.030
	0.035
	0.04
	0.045
	0.05
	0.055
	0.06
	0.065
	0.070
	0.075
	0.080
	0.085
	0.090
	0.095
	0.10

	25
	-
	-
	-
	-
	-
	4
	4
	4
	4
	b
	b
	5
	5
	5
	6
	6
	6
	6
	6

	50
	-
	-
	4
	4
	5
	5
	6
	6
	7
	7
	7
	8
	8
	9
	9
	9
	10
	10
	10

	75
	-
	4
	5
	6
	6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3
	13
	14
	14

	100
	4
	5
	6
	7
	8
	8
	9
	10
	11
	11
	12
	13
	13
	14
	15
	16
	16
	17
	18

	125
	4
	6
	7
	8
	9
	10
	11
	12
	13
	13
	14
	15
	16
	17
	18
	18
	19
	20
	21

	150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75
	5
	7
	8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0
	6
	8
	9
	11
	12
	14
	15
	16
	18
	19
	20
	22
	23
	24
	25
	27
	28
	29
	30

	225
	6
	8
	10
	12
	13
	15
	16
	18
	19
	21
	22
	24
	25
	27
	28
	29
	3]
	32
	34

	250
	7
	9
	11
	13
	14
	16
	18
	19
	21
	23
	24
	26
	27
	29
	31
	32
	34
	35
	37

	275
	7
	9
	12
	14
	15
	17
	19
	2J
	23
	25
	26
	28
	30
	31
	33
	35
	36
	38
	40

	300
	8
	10
	12
	14
	16
	18
	21
	22
	2~
	25
	28
	30
	32
	34
	36
	37
	39
	41
	43

	325
	8
	1J
	13
	15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350
	8
	lJ
	14
	16
	19
	21
	23
	25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5
	47
	49

	375
	9
	12
	14
	J7
	20
	22
	24
	27
	29
	32
	34
	36
	38
	41
	43
	45
	47
	49
	52

	400
	9
	12
	15
	18
	21
	23
	26
	28
	31
	33
	36
	38
	40
	43
	45
	48
	50
	52
	55

	425
	10
	13
	16
	19
	22
	24
	27
	30
	32
	35
	37
	40
	43
	45
	48
	50
	53
	55
	57

	450
	10
	13
	17
	20
	23
	25
	28
	31
	34
	37
	39
	42
	45
	47
	50
	53
	55
	58
	60

	475
	10
	14
	17
	20
	24
	27
	30
	33
	35
	38
	41
	44
	47
	50
	52
	55
	58
	61
	63

	500
	11
	14
	18
	21
	25
	28
	31
	34
	37
	40
	43
	46
	49
	52
	55
	58
	60
	63
	66


[bookmark: _Toc20814][bookmark: _Toc2223][bookmark: _Toc15592][bookmark: _Toc158][bookmark: _Toc175][bookmark: _Toc25498][bookmark: _Toc10998][bookmark: _Toc11659][bookmark: _Toc10953]注：用插值法求得m。
